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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宅基地继承制度改革问题分析 *

◎吕军书  张  爽

    摘  要：我国对于农村宅基地继承的规范，法律间存在着内部冲突。推进农村宅基地继承制度改革，对于解决法律间冲

突、实现物权平等保护、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和依法保障私人财产权具有重要意义。应该以物权平等为原则，基于保护公民

私有财产之力量，从农村现实出发，在农村宅基地的继承主体、继承条件、继承方式、继承权行使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

    关键词：农村宅基地；继承制度；困境与改革

一、问题的提出
基于农村宅基地粗放使用现象严重之状况，蕴藏着巨大

发展潜力和改革红利之现实，国内学者纷纷展开对农村宅基

地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关于宅基地流转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丰

富的成果，也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可对于农村宅

基地继承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成果较少。现实中，农村宅基

地被继承的现象非常普遍，且宅基地继承也被广大群众高度

认同。但是，相关法律对农村宅基地继承却较少涉及，或者

规定模糊。在法律回避、研究欠缺、现实需求之背景下，农

村宅基地能否继承以及如何继承等，都亟待学界进一步探讨

和研究。

梳理学术界关于农村宅基地继承问题的研究发现，目前

存在着“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肯定说认为：根据《物权法》“房地一体”原则，地随房走，

继承人通过房屋继承从而获得农村宅基地，具有一定的合理

性。同时，按照我国物权制度的“物权平等”原则，作为公

民遗产的农村房屋及宅基地与城镇房屋及土地属于同类性质

物权，其权能平等，都应该能够继承。况且我国《宪法》、《继

承法》都强调公民私有财产可以依法继承，不得侵害。

否定说认为：如果允许农村宅基地继承，则可能会违背

宅基地“一户一宅”原则，或者可能会突破宅基地使用者主

体身份限制，与《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宅基地取得的条件相

抵触。再者，根据相关法律规范，农村宅基地管理制度实行

的是“两权分离”，即所有权属于村集体，而农户只是拥有

使用权，而绝非私产。因此，农村宅基地不能依据《继承法》

中关于“私有财产可以依法继承”而进行继承。

学者从不同的视角，依据不同的法条，研究得出了两种

相左的观点（肯定说和否定说），都有其法理依据和理论基础。

作者研究认为：农村宅基地继承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二、农村宅基地继承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正在全国试点地区展开，推进农村

宅基地继承制度改革是其应有之义。进行农村宅基地继承制

度改革，要结合我国农村实际，把解决法律内部冲突、保障

用益物权、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和依法保障私人财产权当作

制度改革之价值追求。

（一）是解决法律内部冲突的需要。《宪法》第 13 条

开宗明义强调要“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继承权”，那么哪些属

于公民私有财产范畴呢？《继承法》第 3 条枚举了公民遗产

内容，其中公民房屋是其重要内容之一。可是，按照《土地

管理法》规定，取得农村宅基地要符合“三个基本条件”，

即一户一宅、面积限定和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关于农村宅

基地能否继承，《土地管理法》与《宪法》、《继承法》的

精神是相矛盾的。例如，当继承人发生了下面情况之一后，

就很难行使农村宅基地继承权：已经占有了一处宅基地；宅

基地面积已达到（或超过）限定标准；继承人非本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或者城镇居民。如果继承人因此不能实现农村宅基

地继承权，那有违我国宪法“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继承权”精神。

因此，我国农村宅基地继承制度改革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如何

解决相关法律之间的冲突问题，这既是改革的目标，也是改

革的应有结果。

（二）是实现物权平等保护的需要。物权平等是我国《物

权法》的重要原则之一，即同类物权要平等地受到法律保护

而不得侵犯。那么，城镇居民的商品住房可以依据《继承法》

实现无障碍继承，而农村宅基地和房屋是农民的最重要财产，

在继承人行使继承权时则要同时符合《土地管理法》关于农

村宅基地取得的“三个基本条件”。作为同类物权的国有土

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及其上面的建筑（房屋）不能得到平等的

保护，有违我国的物权制度。所以要通过农村宅基地继承制

度改革，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同时在改革过程中始终

把保障宅基地用益权作为推进改革实践的着眼点和出发点。

（三）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需要。目前，新型城镇

化正在快速发展，大批农民正在逐渐转变成城镇居民，其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权也正在丧失，这时再因身份特性而剥夺其

农村宅基地继承权，基于“经济人”的思维，农民就会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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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的得失。如果仅仅为了城市优美的人居环境、较好的

社会保障、健全的公共服务而转变为市民，进而放弃农村宅

基地继承权，农民会审慎决断。农民因宅基地继承问题而对

市民化顾虑重重，则有违国家推进城镇化的本意。通过农村

宅基地继承制度改革，可以使已转变为市民的原农村居民仍

可以合法继承农村宅基地，这样便解决了农民市民化的后顾

之忧。

（四）是依法保护农民利益的需要。目前，农民在国家

占绝对比重，三农问题仍是中央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农

民利益不能侵害也是我国推进农村各项事业改革的底线。从

调研来看，农民的法律素养较低，对于农村宅基地管理制度

和有关法律知之甚少，普遍认为继承祖辈遗留的宅基地和房

屋合情合理，因此，在农村，宅基地被继承的状况成为常态。

因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农村宅基地申请取得的“三个基本条件”

而剥夺（或限制）继承权，将会极大地损害农民的土地权利

和利益。通过农村宅基地继承制度改革，借鉴解决城镇商品

房继承方面的做法，真正给予权利主体以完整的房屋所有权，

这既是我国物权制度的应有之义，也是不断加强保障私人财

产权利观念的当然要求。

三、农村宅基地继承制度的构建
计划经济体制下创设的农村宅基地制度，已经显得僵化，

也成为推进城镇化进程的羁绊，同时也限制了继承人农村宅

基地继承权的行使。因此，基于现实继承与理论创新之需要，

改革我国农村宅基地继承制度迫在眉睫。

（一）关于农村宅基地继承主体的改革与完善。作者认

为，不能因农村宅基地申请取得的“三个基本条件”而剥夺

（或限制）继承人的继承权。首先，研析我国《土地管理法》

等法律法规发现，“一户一宅”的原意本是“一户只能申请

一处宅基地”，申请取得和继受取得是我国农村宅基地取得

的两种重要方式，只要是符合“一户只能申请一处宅基地”

要求，就不能剥夺（或限制）继承人的宅基地继承权；其次，

为了节约有限的土地资源，各地区都规定了农户宅基地占用

面积。但是，目前农村的现状是超面积占用宅基地者占有相

当大的比重，如果因农户的宅基地占用面积达标或者超标而

限制其继承权，这也有违宪法、继承法精神。待国家出台对

农户超标占用宅基地进行统一治理的政策法规之时再一并处

理更为合理；最后，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

民会成为市民，况且国家的户籍制度改革正在大力推进，二

元化身份特征也在逐步消失，再因继承人属于城镇居民而限

制其农村宅基地继承权，也是逆改革发展之大势，取消农村

宅基地继承主体身份限制是改革创新的应有之义。

（二）关于农村宅基地继承条件的改革与完善。作者认

为，对获得宅基地权属证书者，房屋与宅基地应一并继承。

随着国家《不动产统登记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实施，

全国范围内不动产登记工作正在全面展开。国土资源部等五

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

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通知》对于农户占用宅基地的

复杂情况进行了较为具体的分类，同时也明确了农村宅基地

（不动产）的登记标准和原则。在这种背景下，只要取得了

国家统一颁发的宅基地权属证书，都是合法有效的。按照我

国继承法相关规定，建筑于宅基地之上的房屋当属私有财产，

继承人可以依法继承。按照“房地一体”原则，房屋及与之

一体的宅基地可以一并被继承。

（三）关于农村宅基地继承方式的改革与完善。作者认

为，应该实行实物继承与货币继承相结合。实物继承是一种

最常见，且简单易行的财产继承手段，它具有不可分割性；

而货币继承则需要对将要继承的财产进行市场价值评估，甚

至分割。但在继承人行使宅基地继承权时，不要僵化地使用

实物继承，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多元化的继承方式。在继承

人继承农村宅基地时，如果没有法律与制度的障碍，没有产

权纠纷及产权分割之扰，可以实行实物继承；如果呈现多个

继承人，需要对房产及其宅基地进行分割；如果继承人已达

到“一户一宅”，或宅基地面积已达到法定面积标准，或继

承人非本村集体成员，或者继承人属于城镇居民等，选择货

币继承方式则较为科学，这样既保护了公民的财产权，又规

避了法律风险。

（四）关于农村宅基地继承行使的的改革与完善。作者

认为，继承人继承宅基地应支付相应的费用，且要附加使用

期限。在继承人行使农村宅基地继承权时，如果继承人与被

继承人共同生活，那么房屋及宅基地属于共有财产，继承人

行使继承权毫无疑义；如果继承人不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

且符合宅基地申请取得的条件，同样可以顺利行使继承人。

但是，如果继承人不符合宅基地申请取得的“三个基本条件”

而实现了继承权，则会违背农村宅基地制度设立的要旨：“一

户一宅”是为了公平，“面积法定”是为了节约土地，“身

份限制”是为了保障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因此，继承人在

行使农村宅基地继承权时，如果实行无条件继承，则有违法

治思维。因此，基于公平原则，继承人应缴纳对价，同时还

要以建筑于宅基地之上的房屋使用年限为期限，期满后村集

体可以予以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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